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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公开选取需求书

象岭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

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

公开选取单位：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三和街道办事处

日 期：2026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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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选取项目内容

一、工程设计单位资格要求

报名参加本次服务的设计单位需取得国家住建部或住建厅核发

的《工程设计资质证书》，且经营范围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，具

备承接工程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的业务能力，工程设计专业为市政

工程道路资质设计，要求资质等级为乙级及以上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象岭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

2、建设服务单位：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三和街道办事处

3、项目地点：惠阳区三和街道

4、项目概况：项目位于惠阳区三和街道,工程建设内容为象岭

对门岭地块平整工程约 1.8 万平方米区域进行场地土方平整，工程

造价约 75 万元（具体以财政审核为准）。

5、服务金额：报下浮率 20%-28%。

（1）设计服务费：根据本工程的行业收费文件《工程勘察设计

收费标准》（2002 修订本）规定计费额作为本工程合同暂定价（计

算公式：工程设计费用=工程设计收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数 0.9×工

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0.85×附加调整系数 1.0）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），

设计控制价为 25818 元（最终按审定后的工程预算价进行结算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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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结算审核为准）。

（2）造价咨询服务费：根据《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

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》（粤价函【2011】742 号文）规定，本工程造

价咨询费控制价为 3600 元（最终按审定后的工程预算价进行结算，

并以结算审核为准）。

总控制价=（1）+（2）=29418 元

三、工期、成果要求

1.签订合同收到甲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后，20 日内完成工程设计

及预算编制工作，并提交方案设计及提交预算编制报告 6份，施工图

设计 8 份(根据业主具体要求提供相应图纸，费用不另计）。

上述成果文件需同时提供所有图纸和文字（word 格式、CAD 格式

和 PDF 格式）的电子文件（刻录到光盘）。

四、服务内容

1、根据内容、要求，按国家及建筑行业设计标准、技术规范、

规程、定额进行设计，提供符合质量的设计图纸及预算编制文件，并

配合建设单位完成施工图审查及预算审定等后续服务。

2、工程开工前，进行施工前技术交底，在施工过程中，协助业

主解决施工中的有关技术问题，并负责设计变更，参加隐蔽工程验收

和竣工验收。

五、其它条件

1、合同期内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，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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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由中选单位负责。

2、确定中选单位后，签订三和街道棠梓岭安置地场地平整工

程设计合同，签订前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定。

3、中选单位在接到选取单位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 2 个

工作日内到选取单位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

或项目相关资料”，领取时须提供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授权委托

书的复印件（含身份证复印件，领取时，须出示身份证原件）。

4、中选单位领取确认书后 2 个工作日内须提供为本项目服务人

员名单及所有人员相关证书的复印件（须出示原件）和近三个月的社

保明细证明复印件（若中选单位派驻本项目人员的社保是其分支机构

购买的，须中选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确认在其分支机构购买社保的

人员为中选单位所属员工）。

六、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

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，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，做好计

划安排，准备好相关材料。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以下行为的，记入

不良信用记录。

1、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；

2、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，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业主

单位增加服务费用的；

3、中介服务机构中选后未在 2 个工作日内按照公告及需求书的

要求安排专责人员，携带相关材料与业主单位接洽并领取中选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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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

4、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时间完

成服务；

5、中选机构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，服务质量不达标。


	    总控制价=（1）+（2）=29418元

		2026-04-22T15:28:57+0800
	{"DiskID":"11F2528F32CD620616F31CCCEF4E5DDF4B8651AF088A287D26DC19437CF8AFFD","IP":"192.168.124.43","MAC":"A4:AE:12:F3:02:C0"}




